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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12 月 19 日秘书长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谨提及 2003 年 12 月 11 日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和移民部长拉比·纳马利乌

爵士阁下给我的信，其中说明了布干维尔的发展情况，并转达巴布亚新几内亚政

府关于继续维持该岛的联合国政治存在的要求。 

 从这封信和 2003 年 12 月 15 日安理会审议有关问题的情况可以看出，布干

维尔和平进程继续取得缓慢而稳步的进展。在这方面，任务期限将于 2003 年 12

月 31 日届满的联合国布干维尔政治事务处（联布政治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然而和平进程尚未达到建立自治政府的必然结果。有鉴于此，我打算根据巴布亚

新几内亚政府所提出、并得到布干维尔各方支持的要求，征得理事会同意，成立

一个小型的后续特派团，联合国布干维尔观察团，履行下列职责 

 (a) 主持和平进程协商委员会，同和平进程各方进行协商，特别是为选举做

好准备； 

 (b) 通报安全情况及其后销毁密封武器的情况； 

 (c) 监测为通过布干维尔宪法而开展的制宪进程； 

 (d) 应任何一方的要求，按照修订了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核查并确认各

方在武器的处理方面实质上遵守有关规定，并证明已具备举行选举的安全条件； 

 (e) 酌情或是应有关方面的要求进行其他斡旋。 

 鉴于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和布干维尔领导人对于和平协定作出的坚决承诺，

联合国布干维尔观察团应当完成联布政治处余下的工作并在选举前的过渡期间

支持各方的努力。观察团由一名团长、一名政治顾问和两名支助人员组成，为期

六个月。预期观察团的员额结构和修订了的任务将会使其同联布政治处相比更能

节省大量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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